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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 . 高雄市高雄厝設計及鼓勵回饋辦法簡介

景觀陽臺：
指依第四條規定設置直上方有遮蓋物之休憩平臺。

通用化設計空間：
指依第六條至第十條規定設置之浴廁、交誼室、
昇降設備、廚房、餐廳等設施或設備之空間。

綠能設施 :
指依第十條規定設置對環境友善之太陽光電等再
生能源、綠化、雨水貯集功能、綠色交通、智慧
生活科技與其他綠能相關設施或其維修、支架、
頂蓋等必要附屬設施。

高雄厝 設計類型

103.09.04     1 版

105.01.01     2 版

105.05.26  2.5 版

高雄厝設計及鼓勵回饋辦法 歷次修定

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
第二十二條  
依高雄市建築物設置太陽光
電設施辦法及高雄厝相關設
計規定設置之太陽光電設
施、景觀陽臺、通用化設計
空間、綠能設施、導風板等
相關設施設備，得免計入建
築物之高度、建築面積及容
積。



  

壹 . 高雄市高雄厝設計及鼓勵回饋辦法簡介 (2.5 版 )

五層樓以下建築物屋頂､屋頂突出物或露臺設置綠化設施面積合
計達設計建築面積百分之三十以上或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施達二
峰瓩者 ,得設置綠能設施｡

建築物屋頂、屋頂突出物或露臺設置太陽光電發
電設施或太陽能熱水設施合計面積未達設計建築
面積百分之八十者，應於基地地面下設置雨水貯
集設施，且容量不得低於綠能設施面積乘以零點
一三二公尺。

第 10 條

10-1 雨水貯集設施

10-2  二分之一以上面積應設置供綠化

10-3  栽種灌木 /覆土深度

應設置於地面層，且高度不得
超過四點二公尺，並以一層樓
為限。

10-4  高度限制

10-5  綠能設施合計面積不得大於法定建築面積 1/2

設置位置 -屋前 (不得設置於依都市計畫規定不得設置頂蓋或圍牆之退縮
地；騎樓有條件設置 )、屋後



  

貳 . 透天型態之綠能設施申請案例簡介

高雄仁武永仁段住宅案為例 ( 以高雄厝 2.0 版申請 )

門廊 ( 兼綠能設施 )



  

門廊 ( 兼綠能設施 )門廊 ( 兼綠能設施 )

一樓平面圖



  



  



  



  

叁 . 建管課審查重點

1. 圖面檢討 ( 如左 )
  

2. 植栽配置合理性

3. 一樓高度 4.2M 為限

圖面交代 / 尺寸計算單線圖



  



  

屋頂、屋頂突出物或露台設置綠化面積達設計建築面積 30% 以上
(原 2.0 版係法定建築面積 50% 以上 ) 或太陽能光電 ... 得設置兼具
雨水儲集功能之綠能設施 !



  

表二



  

表三



  

表四



  

肆 . 回饋金繳納計算案例說明

第 14條
前條回饋金，應於領取建造執照或核准建造
執照變更設計時，全額繳納

第 13條
其他設施之回饋金 =[其他設施面積總合（平方公尺） ×基地
公告現值（元 / 平方公尺 )/ 基地法定容積率 ]×零點二七

仁武永仁段住宅案 /5 層樓 ( 一照一戶分別計算 )
   1. 綠能設施面積 =20.91M2
   2. 基地公告現值 =28000(元 /M2)( 查謄本 )
   3. 法定容積率 =250%

回饋金 =<20.91*28000/2.5>*0.27=63232元



  

建蔽率 :
法定 60% 優待後

70%(A1戶 )
85%(A2戶 )

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
第二十二條  
依高雄市建築物設置太陽光
電設施辦法及高雄厝相關設
計規定設置之太陽光電設
施、景觀陽臺、通用化設計
空間、綠能設施、導風板等
相關設施設備，得免計入建
築物之高度、建築面積及容
積。

第二十三條  
住宅區及商業區之一宗基地
內，樓層在五層樓以下並建
築面積在七十平方公尺以
下，且設有昇降機之非供公
眾使用之每棟建築物，其各
層樓地板面積十平方公尺部
分，得不計入建築面積及容
積。
前項建築面積，指建築物與
附設之昇降機合計面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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